
荆门跨省虚拟货币政策文件

规范农民工工资支付行为，保障农民工按时足额获得工资。4月28日从省人社厅获
悉，根据国务院令，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从2020年5月1日起施行。

《条例》对农民工工资支付形式作
了明确规定，
要求农民工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通过银行转账或者现金支付给农民工本人，不得
以实物或者有价证券等其他形式替代。用人单位向农民工支付工资时，应当提供农
民工本人的工资清单。

对于农民工工资的支付时间，《条例》明确要求——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与农民工书面约定或者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规定的工资支付周期
和具体支付日期足额支付工资。

实行月、周、日、小时工资制的，按照月、周、日、小时为周期支付工资；实行计
件工资制的，工资支付周期由双方依法约定。

用人单位与农民工书面约定或者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规定的具体支付日期，可以在
农民工提供劳动的当期或者次期。

具体支付日期遇法定节假日或者休息日的，应当在法定节假日或者休息日前支付。

用人单位因不可抗力未能在支付日期支付工资的，应当在不可抗力消除后及时支付
。

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农民工群体比较集中的工程建设领域，《条例》特别
规定——

要求施工总承包单位或者分包单位应当依法与所招用的农民工订立劳动合同并进行
用工实名登记，未与施工总承包单位或者分包单位订立劳动合同并进行用工实名登
记的人员，不得进入项目现场施工。

支付农民工工资时，实行“每月签字确认”和“专用账户银行发放”，分包单位应
当按月考核农民工工作量并编制工资支付表，经农民工本人签字确认后，与当月工
程进度等情况一并交施工总承包单位。

施工总承包单位根据分包单位编
制的工资支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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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直接将工资支付到农民工本人的银行账户，并向分包单位
提供代发工资凭证。

用于
支付农民
工工资的银行账户
所绑定的农民工本人社会保障卡或者
银行卡，用人单位或者其他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扣押或者变相扣押。

对于违反《条例》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可对单位、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等处以罚款，有严重拖欠
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的，向社会公布曝光。对涉嫌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行为
，移送公安机关审查并作出决定。同时，根据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
的，有关部门应当将用人单位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列入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在政府资金支
持、政府采购、招投标、融资贷款、市场准入、税收优惠、评优评先、交通出行等
方面依法依规予以限制，进行联合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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